卢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
成果政策解读	

为保持城镇基准地价成果的现势性，充分发挥城镇基准地价在引导土地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中的作用，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卢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以下简称《更新调整成果》），现就《更新调整成果》解读如下：
一、制定《更新调整成果》背景、依据、出台目的
（一）制定《更新调整成果》的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公示地价体系的制定、更新、发布和调整机制，保持城镇基准地价成果的现势性，充分发挥城镇基准地价在引导土地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强化地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制定《更新调整成果》的依据
本次《更新调整成果》主要依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函〔2023〕10号）、《城镇土地分等定级》(GB/T18507-2014)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等文件。
（三）出台《更新调整成果》的目的
根据我县城市建设发展格局和基础设施规模的现状，为实现保持城镇基准地价现势性的目标，从土地级别划定和基准地价调整等方面提出了要求，通过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强化卢氏县土地资产管理，充分发挥地价的调控作用，为中心城区土地的正常交易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
二、制定《更新调整成果》过程
2023年8月份开始，组织开展了卢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工作。先后多次深入实地调研，2024年11月完成成果制定并通过省厅专家验收。2026年1月5日，开展了卢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成果听证。2026年1月6日至2月5日，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异议反馈。2026年2月通过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查。
三、意见征集和采纳情况
（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在卢氏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征求意见公告，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未收到社会公众意见和建议。
[bookmark: _GoBack]（二）公开听证。2025年6月，我局组织召开了城镇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邀请县林业局、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部分乡镇单位参加，会议取得一致意见。
四、《更新调整成果》的重要举措
《更新调整成果》共1个部分，主要是发布卢氏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成果一览表。主要是对本次基准地价的地类、价格、土地出让年限、开发程度、容积率、估价期日进行公示。
五、新旧政策差异对比
（一）土地级别变化情况
本次更新调整时，参考《卢氏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情况及中心城区用地规划，统筹确定评估面积为28.0281平方公里。商服和住宅用地划分为4个级别，商务金融用地参考商服用地不单独划分级别，工矿、公共、交通用地均划分为3个级别。
（二）地价体系变化
本次根据商服用地实际用途情况，单独剥离商务金融用地并制定基准地价。
（三）地价变化情况
商服用地地价水平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商服业经济形势不佳；住宅用地有所上涨，主要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拉动了地价水平；工矿仓储用地地价平均增幅较大，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征地成本增幅较大，尤其在低级别区域价格增长更明显。
六、特色亮点
（一）用途划分更加明晰
本次成果增加了商服用地的商务金融用地二级类别和基准地价，符合当前土地出让市场情况和土地出让需求。
（二）公众参与进一步加强
为提高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科学性和应用性，不仅在成果编制阶段进行了实地调研，而且完成了成果听证等法定程序。同时采用网络征求意见方式向社会征求意见，保障了公民对行政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扩大了基准地价的社会影响。
七、文件时效
按照《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规定：“基准地价每3年应全面更新一次；超过6年未全面更新的，在土地估价报告中不再使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本次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1月1日，文件在下一轮更新基准地价前有效。
八、政策解读人
1.解读机关：卢氏县自然资源局
2.解读人：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用股 李建鹏  
3.联系电话：0398-787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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